
DG/TS/317A (09/22) 
 

貯存 S3 第 9A 類危險品 (可燃燒物品 )通知書  
香港法例第 295G 章《危險品（管制）規例》第 149 條  

 
呈：  消防處  

 牌照及審批總區  

 危險品執法課  

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333 號  

 消防處尖沙咀消防綜合大樓 2 字樓  

 

(一 )  店號及店主名稱  

 

 

(二 )  貯存地點  

(甲 )  建築物名稱  

(乙 )  倉庫所在的層數  

(丙 )  街道名稱及門牌號數  

 

(三 )  建築物的類型  (如工業處所或非工業處所 )  

 

 

(四 )  可燃物品種類  

 

 

(五 )  最高存額  

 

 

(六 )  貯存目的  

 

 

(七 )  聯絡資料  

 

簽名：   

中／英文姓名  

 

 

職位：   

 

 

日期：   

 
申 請 者 注 意 事 項  
送 交 該 書 面 通 知 的 人，如 故 意 或 罔 顧 真 偽 地 作 出 在 要 項 上 虛 假 的 陳 述 或 提 供 在 要
項 上 虛 假 的 資 料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4 級 罰 款 。  




